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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并组织实施与监督。 

本文件由连云港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连云港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苏智慧云港科技

有限公司、南京国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祥、张彦彦、李方杰、杨扬、夏正亚、韦丽、顾大伟、卢衍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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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不对应审核"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不动产登记“不对应审核”服务工作的总则、基本要求、服务流程、服务内容、服务

要求、评价、投诉处理与改进和档案管理的说明。 

本文件适用于不动产登记“不对应审核”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38  顾客满意测评模型和方法指南 

GB/T 19039  顾客满意测评通则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061  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技术和运行管理规范 

GB/T 42547  地籍调查规程 

TD/T 1095-2024  不动产登记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不动产  real estate 

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 

[来源：TD/T 1095-2024，定义 3.1] 

 

不动产登记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将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 

[来源：TD/T 1095-2024，定义 3.6] 

 

不动产登记簿  real estate register 

由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制作和管理，用于记载不动产自然状况、权利状况以及其他依法应登记事项 

的特定簿册。 

[来源：TD/T 1095-2024，定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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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不对应审核”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non-corresponding audit” 

打破受理、审核、登簿人员和地域相对固化的模式，不动产登记系统随机、均量派发不动产登记业

务。 

 

电子材料  electronic record 

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图像、文字、声音等信息材料。 

[来源：TD/T 1095-2024，定义 3.9] 

4 总则 

依法依规，科学规范 

依法确定办理不动产登记所需材料的种类和范围，并将所需材料目录在办公场所、门户网站和政务

服务网等公共载体发布。不应随意扩大登记申请材料的种类和范围，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依据的材料，不

应作为登记申请材料。 

信息互通，加强共享 

加强信息互联互通，与不动产登记相关的材料或者信息，能够直接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不应要求

申请人重复提交，获取的材料或者信息不应用于不动产登记之外的其他目的，未经审核批准不应对外展

示。根据信息互通共享情况及时更新并公布申请材料目录，明确申请材料的获取方式。 

便民利企，高效办理 

全方位统一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标准，进一步优化流程、精简环节和材料，压缩办理时间，降低办

理成本，全面提高办事指南的统一性，优化整合不动产登记办理程序，提高不动产登记业务受理、审核

能力，提升不动产登记业务的审核效能。 

创新模式，长效开展 

规范不动产登记行为，提高不动产登记审核的工作人员素质，提升登记质量，实现登记业务标准化、

登记办理均衡化、登记人员廉洁化。 

5 基本要求 

5.1  人员 

5.1.1  工作人员应熟悉登记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5.1.2  工作人员应具备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做到热情认真、服务高效。 

5.1.3  工作人员应根据相关工作要求，熟练掌握相关条例及 GB/T 21010、GB/T 42547、TD/T 1095要

求。 

5.1.4  应定期参加学习，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 

5.1.5  应严守职业道德，保障登记信息安全，不应泄露登记信息。 

5.2  设施设备 

5.2.1  提供不对应审核服务的设备应具备满足工作需求的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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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窗口应配置申报自助服务终端设备，或其他类型设备，包括电脑、打印机、高拍仪、身份证读

卡器等。 

5.2.3  提供不对应审核工作，应确保网络畅通、设备正常运转。 

5.3  制度 

5.3.1  应建立健全不对应审核工作相关制度、措施以及实施方案的制定和落实。 

5.3.2  相关工作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 

a) 财务管理制度； 

b) 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c) 宣贯培训学习制度；  

d) 服务管理制度；  

e) 安全管理制度； 

f) 投诉建议处理制度；  

g) 信息保密制度； 

h) 档案管理制度；  

i) 员工考核奖惩考核制度； 

j）定期质检制度。 

6 服务流程 

服务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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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受理

档案扫描前置
（完善业务电子材料）

业务类型自动判别

标准件
非标准件

（不派件，属地受理）

业务量权重占比校验

B登记中心 C登记中心 D登记中心

自动派件

审核

随机审核开始

发布分派失败通知存在难以判别项

返回派件业务，
归纳到非标准件，

属地受理

登簿缮证

发证

归档

A登记中心

不动产档案系统
查询上手档案

录入

信息共享

传输

 

图 1 服务流程 

7 服务内容 

7.1  业务受理 

7.1.1  升级不动产服务窗口，将“单一业务”受理窗口升级为“全业务、无差别”综合受理窗口。 

7.1.2  建立统一同住建、公安、税务、民政、法院等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实现与金融机构、法院的

业务协同，将不动产登记业务形成标准件。 

7.1.3  不对应审核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登记业务： 

a) 存量房转移登记； 

b) 存量房转移加抵押权首次登记； 

c) 存量房转移加组合贷款合并登记； 

d)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抵押登记； 



DB 3207/T 2034—2025 

5 

e) 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 

f) 预告登记和抵押预告登记（组合贷）； 

g) 预告商品房期转现(所有权、抵押权)； 

h) 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和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 

7.2  档案扫描前置 

将档案扫描工作前置，工作人员按照档案扫描相关工作规范，对申请人提供的纸质材料进行扫描数

字化，并上传到不动产档案系统中。 

7.3  业务类型判断 

相同业务类型、办事流程、收件材料、审核标准、服务标准、登簿制式标准等的不动产业务，将其

统一归纳为标准件，由系统随机派件、不对应审核；其他业务归纳为非标准件，由属地审核。 

7.4  业务量权重占比 

按照业务办理量、业务流程等设置权重，系统根据权重进行业务派发。 

7.5  自动派件 

7.5.1  系统根据相关权重值，自动将不动产登记业务派发给指定的审核登簿人员。 

7.5.2  受理人员对派发过程无感，派发成功后系统自动关闭当前的待办任务。 

7.5.3  受理人员无法查询到不动产登记业务派发给相应审核登簿人员。 

7.5.4  若存在系统难以判别项，系统自动发布分配失败通知，将该笔业务归为非标准件，系统不随机

派件，由受理人员选择属地审核人员进行业务审核。 

7.5.5  若存在如集中交房、新生报名等短时间内大批量业务申请的情况，可由人工干预相关权重值，

以均衡各县区业务。 

7.6  审核 

7.6.1  根据申请登记事项，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不动产登记审核标准对申请事项做进一步审查。 

7.6.2  相关申请材料通过信息共享集成，审核人员调用不动产档案系统中的电子材料进行查阅审核。 

7.7  登簿缮证 

经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并进行缮证。 

7.8  发证 

按照申请人申请，提供下载电子证照或邮寄纸质证书等方式，核发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 

7.9  归档 

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结后按规定将相关资料移交归档。 

8 服务要求 

8.1  应树立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全面、准确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为服务对象提供优质、

高效的服务。 

8.2  应如实将以下内容告知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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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对应审核工作服务范围； 

b) 不对应审核服务人员的专业情况； 

c) 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 

d) 服务对象应配合完成的相关工作要求； 

e) 其他需要提醒告知服务对象的相关重要注意事项。 

8.3  服务过程中应热情、友好,使用规范、文明语言。回答服务对象的问题应简明扼要、准确如实,如

不能满足服务对象的要求应明确告知。 

8.4  应严格信息保密，维护服务对象权益。 

8.5  由于客观原因导致在约定时限内难以完成相关服务工作，应当及时与服务对象沟通、确认，并协

商更改服务时限。 

8.6  应加强服务工作水平，不断规范和创新不对应审核工作服务，提升服务能力和效率。 

8.7  及时回应服务对象疑问，处理服务对象投诉，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9 评价、投诉处理与改进 

9.1  评价 

9.1.1  应采取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以服务对象满意度测评为核心要素的服务质量。

可采取量化评价形式、日常评价与年终评价相结合。 

9.1.2  满意度测评应符合 GB/T 19038和 GB/T 19039要求。 

9.2  投诉处理 

应提供现场、信函、电话、网络等投诉渠道，明确专门部门负责调查、处理服务对象的投诉处理结

果告知投诉人。 

9.3  改进 

服务机构应建立持续改进机制，根据服务过程中意见反馈，满意度评价调查、投诉处理意见等，制

定改进措施，提升服务质量。 

10 档案管理 

应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格式统一、内容全面、建档规范的档案规则； 

b) 文件存档与检索规则，进行分类登记和编号管理； 

c) 档案保存规范，明确保存方式、期限； 

d) 档案销毁规范，明确销毁方式。 

 


